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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學畢業學歷程度的綜合能力評估開考 

（開考編號：001-2018-EP-01） 

彌補缺漏或證明符合要件須知 

�  彌 補 缺 漏 或 證 明 符 合 要 件 的 期 限 ： 2 0 1 8 年 5 月 1 7 日 至 3 1 日  

�  有 條 件 限 制 的 准 考 人 ，如 未 於 上 述 期 間 彌 補 缺 漏 或 證 明 符 合 要 件 ， 將 自 動 被 除

名 。  

�  有 條 件 限 制 准 考 的 原 因 （ 臨 時 名 單 之 備 註 ） ， 分 別 如 下 ：  

(a)  遞交之《綜合能力評估開考報名表》的投考人簽署式樣與身份證明文件不符  

( b )  未 填 寫 澳 門 通 訊 地 址 或 填 寫 之 地 址 不 完 整  

( c )  欠 交 具 備 澳 門 特 別 行 政 區 永 久 性 居 民 資 格 的 有 效 身 份 證 明 文 件 副 本  

( d )  遞 交 之 澳 門 特 別 行 政 區 居 民 身 份 證 副 本 於 報 考 期 屆 滿 日 已 逾 期  

( e )  上 載 於 電 子 報 考 服 務 平 台 之 澳 門 特 別 行 政 區 居 民 身 份 證 影 像 檔 案 內 容 不 完

整 或 不 清 晰  

( f )  遞 交 之 身 份 證 明 文 件 副 本 為 澳 門 特 別 行 政 區 非 永 久 性 居 民 身 份 證 副 本  

( g )  欠 交 小 學 畢 業 證 書 或 學 歷 證 明 文 件 副 本  

( h )  遞 交 之 畢 業 證 書 或 學 歷 證 明 文 件 副 本 內 容 不 完 整 或 不 清 晰  

( i )  遞 交 之 畢 業 證 書 或 學 歷 證 明 文 件 副 本 未 載 明 取 得 的 學 歷 程 度  

( j )  學 歷 證 明 文 件 副 本 上 的 姓 名 或 身 份 證 編 號 與 身 份 證 明 文 件 不 符  

( k )  學 歷 證 明 文 件 副 本 上 的 出 生 日 期 或 年 齡 與 身 份 證 明 文 件 不 符  

 

注 意 事 項 ：  

1 .  臨 時 名 單 彌 補 缺 漏 及 證 明 符 合 要 件 的 詳 細 情 況 （ 包 括 有 條 件 限 制 准 考 的 原 因

及 彌 補 缺 漏 或 證 明 符 合 要 件 的 方 式 ） ， 已 上 載 於 統 一 管 理 制 度 專 題 網 頁

h t t p : / / c o n c u r s o - u n i . s a f p . g o v . m o / ， 供 有 條 件 限 制 的 准 考 人 參 閱 。  

2 .  彌 補 缺 漏 聲 明 書 已 上 載 於 統 一 管 理 制 度 專 題 網 頁 h t t p : / / c o n c u r s o -

u n i . s a f p . g o v . m o / ， 供 有 條 件 限 制 准 考 的 原 因 為 ( b ) 項 者 下 載 使 用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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�  彌 補 缺 漏 或 證 明 符 合 要 件 的 方 式 ：  

有 條 件 限 制 的 准 考 人 須 在 期 限 內 （ 2 0 1 8 年 5 月 1 7 日 至 3 1 日 ） 透 過 下 列 方 式 彌 補

缺 漏 或 證 明 符 合 要 件 ：  

-  電 子 方 式 （ 須 持 有 “ 政 府 服 務 登 入 帳 戶 ” ）  

於 統 一 管 理 制 度 的 電 子 報 考 服 務 平 台 彌 補 缺 漏 或 證 明 符 合 要 件 ， 可 透 過 下 列 方

式 ：  

�  互 聯 網 網 頁 ： h t t p : / / c o n c u r s o - u n i . s a f p . g o v . m o /  

�  手 機 應 用 程 式 ： 《 澳 門 政 府 服 務 》  

-  紙 張 方 式 （ 親 送 方 式 ） － 有 條 件 限 制 的 准 考 人 或 由 他 人 代 交  

地 點 :  行 政 公 職 局 （ 澳 門 水 坑 尾 街 1 6 2 號 公 共 行 政 大 樓 地 庫 一 樓 ）  

時 間 :  星 期 一 至 星 期 四 ， 上 午 9 : 0 0 至 下 午 5 : 4 5 ； 星 期 五 上 午 9 : 0 0 至 下 午

5 : 3 0 ， 中 午 照 常 辦 公 。 公 眾 假 期 除 外 。  

以 親 送 方 式 彌 補 缺 漏 或 證 明 符 合 要 件 ， 可 利 用 網 上 預 約 服 務

（ h t t p : / / c o n c u r s o - u n i . s a f p . g o v . m o / ） ， 以 節 省 輪 候 時 間 。 已 預 約 的 有 條 件

限 制 的 准 考 人 或 代 交 人 應 於 預 約 當 天 的 預 約 時 間 前 到 達 ， 並 於 相 關 櫃 檯 取

籌 。 若 超 過 預 約 時 間 3 0 分 鐘 仍 未 取 籌 ， 則 取 消 該 次 預 約 。 如 沒 有 預 約 ， 亦 可

直 接 前 來 彌 補 缺 漏 或 證 明 符 合 要 件 地 點 並 即 場 取 籌 ， 等 候 時 間 需 視 乎 在 場 輪

候 的 人 數 及 其 提 交 文 件 的 數 量 。  

�  需 特 別 留 意 ， 電 子 方 式 彌 補 缺 漏 或 證 明 符 合 要 件 的 截 止 日 期 及 時 間 與 親 送 方 式

相 同 ； 即 彌 補 缺 漏 或 證 明 符 合 要 件 的 期 限 首 日 （ 2 0 1 8 年 5 月 1 7 日 ） 上 午 9 時 至

期 限 屆 滿 日 （ 2 0 1 8 年 5 月 3 1 日 ） 下 午 5 時 4 5 分 結 束 。  

�  投 考 人 應 隨 時 留 意 《 澳 門 特 別 行 政 區 公 報 》 及 行 政 公 職 局 統 一 管 理 制 度 專 題 網

頁 的 最 新 消 息 。  

 


